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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悠活麗緻渡假村
	臺東美麗灣渡假村

	環境區位
	墾丁國家公園
	山坡地／東海岸國家風景區

	營運狀態
	悠活渡假村自88年開始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全區未取得旅館業登記證，逕行旅館營運。其後並切割出一、二區避開環評，取得旅館業登記證，營運至今。三至六區今年才遭命令停業。
	美麗灣渡假村違法避開環評在先，經命令停工後，依法辦理環評審查，並經臺東縣政府審查通過，迄今尚未營運。

	開發行為
（環評法）
	1. 悠活渡假村全區（第1區至第6區）作為集合住宅不需環評符合規定。
2. 悠活渡假村自88年開始違反發展觀光條例，未取得旅館業登記證，逕行旅館營運行為。
3. 環保署於89年11月1日規定國家公園內觀光飯店及旅館開發行為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1. 美麗灣渡假村向臺東縣政府申請全區面積約5.9956公頃經營，其中0.9997公頃土地新設一般旅館，於94年10月取得第一張建照並「動工」興建旅館，經公民團體檢舉切割土地面積避開環評，並提出公民訴訟，在101年9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應停工確定。
2. 美麗灣渡假村開發單位於95年9月提出「美麗灣渡假村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於97年6月15日經臺東縣政府審查通過，並依據建築法所核發全區面積約5.9956公頃的第二張建照。後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01年1月19日以101年判字第55號判決撤銷環評審查結論。目前雖經重審通過環評，仍繫屬訴訟中。

	申請方式
（切割申請）
	1. 悠活渡假村自民國88年開始以計畫區全區（第1區至第6區）違法作為旅館營運，在未完成計畫區全區環評審查前，切割出第1區及第2區（二區合計面積小於1公頃）規避環評，於民國95年間向屏東縣政府申請並取得旅館業登記證。
2. 自民國88年開始，第3區至第6區持續違規作為旅館營運，於民國102年5月時，屏東縣政府於天下雜誌報導後，始依發展觀光條例命悠活渡假村3至6區停止營業。
	美麗灣渡假村所使用基地為坐落臺東縣卑南鄉346及346-2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9956公頃。，因美麗灣公司以「因應開發需要」為由，於94年2月21日函請臺東縣政府所屬旅遊局，合併當時之346及346-2地號土地，再分割成現存之346及346-4地號土地，將美麗灣公司實際之建築基地面積0.9997公頃之土地分割出來，而臺東縣政府於同年3月8日，以「配合開發需要」理由，同意辦理土地合併及分割作業，使該建築基地面積因不足1公頃，得以不必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即可進行開發。其切割作為遭公民團體抗議及訴訟。

	現況
	1. 環保署依環評法規定，認為悠活渡假村取得之第1區及第2區旅館業登記證無效，但屏東縣政府認為其為合法，悠活渡假村第1區及第2區仍持續營運中。
2. 民國102年4月補送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目前由屏東縣政府受理審查，屏東縣政府訂於102年8月8日召開第1次初審會議。
	經臺東縣政府於101年12月22日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審查結論，並於本(102)年2月1日公告之。相關團體繼續爭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2年6月28日102年度停字第7號裁定該審查結論，「於其行政爭訟終結前，停止執行」並命美麗灣渡假村停工。

	兩案異同處
	1. 相同處
(1) 悠活渡假村及美麗灣渡假村均一開始就違法。
(2) 悠活渡假村及美麗灣渡假村均有規避環評的情況。
2. 不同處
(1) 悠活渡假村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及建築法法令逕行旅館營運，美麗灣渡假村違反環評法規避環評先行施工。
(2) 悠活渡假村自民國88年開始全區違法營業，於民國95年間切割小面積申請並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第一區及第二區之旅館業登記證，於今年才補做全區約1.5公頃的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審，目前由屏東縣政府審查中；美麗灣渡假村基地面積5.9956公頃，美麗灣公司以「因應開發需要」為由，於民國94年將實際建築基地面積0.9997公頃之土地分割出來，使該建築基地面積因不足1公頃，逃避進行環評而違反環評法。但美麗灣渡假村再做環評，已經台東縣政府審查通過。
(3) 悠活渡假村自民國88年開始全區違法進行旅館營業，其中第三區至第六區到今年才停止營業，違法營業達14年，至今未完成環評審查；美麗灣渡假村已完成環評審查，迄今尚未營業。





